
关于印发《坝塘镇重要特护期矛盾

纠纷“大排查、大化解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部门单位：
现将《坝塘镇党重要特护期特护期矛盾纠纷“大排查、大化解”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宁乡市坝塘镇人民政府 

2023年2月10日
坝塘镇矛盾纠纷“大排查、大化解”

实施方案

为确保我镇社会大局稳定，特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
坚决贯彻落实市委政法委关于做好“矛盾纠纷“大排查、大化解”的相关指示精神，按照“属地原则”和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及时疏导化解各类社会矛盾，果断处置特护期间的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，确保特护期间的和谐稳定。
二、目标任务
各村、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落实防控责任，对可能影响特护期间信访维稳工作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。做到不发生集体（个人）到京、省市、上访和非访，不发生影响大的群体性事件，不发生暴力恐怖活动，不发生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，不发生特别重大的恶性案件和治安问题，不发生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，确保我镇社会大局平安稳定。
三、组织领导

成立坝塘镇矛盾纠纷“大排查、大化解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：

组      长：张慧明 党委书记

邹  鑫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常务副组长：李新剑  党委副书记、统战委员

副  组  长：周国强  党委委员、政法委员

            傅国兴   派出所所长

成       员：李新剑  党委副书记、统战委员

刘志江  党委委员、人大主席

隆友鹏  四级调研员
彭  敏  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邓峰煜  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
杨玉姣  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、副镇长

周志华  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、副镇长
孟曙光  副镇长

曾萍望  副镇长
邓  博  人大副主席
成员单位：驻坝塘各部门（单位）、所辖14个村（社区）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坝塘司法所），由刘志泉任办公室主任。办公室负责专项行动的督查通报、工作调度、信息综合等工作。

四、工作原则

矛盾纠纷“大排查、大化解”工作责任主体是属地，各部门、单位、各村必须履行主体责任。专项行动中干部要当好“五大员”：基层党建指导员、政策法规宣讲员、社情民意调研员、矛盾纠纷调解员、为民便民服务员。专项行动要做好“四结合”：与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相结合、与群众工作相结合、与信访工作相结合、与“三调联动”工作相结合。矛盾排调要落实“三更加”：组织机构更加健全、工作阵地更加稳固、长效机制更加完善。

五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有多少查多少、有多少化多少、有多少控多少”的工作方针，实现矛盾纠纷的动态清零、实现信访积案的分级分类管理、实现对社会面的全面稳控。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调工作机制，确保“小事不出村（社区），大事不出镇，矛盾不上交”的工作目标。

六、主要措施

(一)开展矛盾纠纷“大排查”活动

采取普遍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，由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组织，各村（社区）为主体，加强互动，形成全覆盖、无盲区的大排查工作格局。

1. 普遍排查。各部门、单位、村（社区）干部采用群众工作队员包民情责任区的形式，深入到村（社区）、厂矿、企业，开展纠纷排查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调研，全面掌握社情民意，并建立健全经常性排查机制。

2. 重点排查。各村（社区）、警务室结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，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领域、重点人群、重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排查工作，分门别类建好排查台账，并做好应急预案。

3. 信访排查。镇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根据信访情况，及时排查掌握各类矛盾纠纷，并指导责任村（社区）做好稳控工作。

(二)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构

村（社区）要依托群众工作，建立和运用一村一警（村民警）、一律师（由市司法局派出律师）、一调解（由坝塘派出调解员）、一代理（由村或村干部担任）“四位一体”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模式，定期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解决矛盾纠纷。村（社区）要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调处中心，加强软硬件建设，配齐配强专业调解力量，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要进行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，进一步提升调解的能力和效率。

(三)开展矛盾纠纷“大化解”活动

根据矛盾纠纷的不同类型、化解的难易程度、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大小程度，制订相应调解方案，及时进行化解，防止矛盾激发。

1. 化解一般纠纷。对于邻里、婚姻家庭、房屋宅基地等常见性、多发性矛盾纠纷，村（社区）应坚持抓早、抓小、抓苗头，及时就地化解，并认真做好回访，防止纠纷的反复发生。

2．化解复杂纠纷。对于排查出来的复杂矛盾纠纷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由村（社区）协调各方力量，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集中化解。确系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，由司法所做好工作预案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。不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，要推行信访代理制度，由群工站（办）明确代理员代理信访或陪同信访。

3．化解专业性、行业性纠纷。对于婚姻家庭纠纷、医患纠纷、道路交通事故纠纷、房产物业和市场经营等纠纷，要充分发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优势，及早介入、及早化解，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，立即通报纠纷发生村（社区）采取稳控措施。

4．领导包案化解。对于较复杂的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，均由联系本村（社区）领导、一个专班包案化解、包案稳控，并一包到底，除因工作单位调整外，一律不得随意更换包案人员。

5．对经过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两次以上调处未化解的纠纷和跨部门、跨乡镇（村）、跨行业的纠纷，要及时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度调处，防止矛盾纠纷的激化。

6．信访援助化解。对于特殊信访问题，经审核符合援助条件的启动信访援助程序，向市财政申报专项资金实行信访援助化解。

七、活动步骤

(一)宣传发动阶段（2023年2月20日至3月24日）

各村（社区）具体实施，充分宣传发动，调动一切力量，对本辖区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和研判。

(二)摸排调解阶段（2023年3月25日至10月28日）

各村（社区）、部门、单位要迅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采取边排查边化解的方式，深入联组，全面排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资源纠纷、经济纠纷、劳资纠纷、征地拆迁、医患纠纷，全面排查对社会不满、长期上访特别是扬言报复社会的人员，为及时有效做好化解、稳控工作打好基础。对摸排出的简易性矛盾纠纷及时组织进行调处，做到就地化解。对摸排的重大疑难纠纷、历史遗留问题、长期信访问题和重点人员，报镇司法所，由司法所建立一事一策、一人一策工作方案，分级分类，逐一解决问题、逐一跟踪回访。

(三)总结提升阶段（2023年10月28日至2023年底）

坚持边排查、边化解、边总结、边提高的原则，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预防工作的研究，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做法，形成长效工作机制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。此次专项行动是落实长沙市、宁乡市党代会精神的具体举措，是“两学一做”与群众工作的有机结合，是对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的全面检阅。各单位、部门、村（社区）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把开展矛盾纠纷“大排查、大化解”专项行动作为平安坝塘建设和提高群众满意度的重要工作狠抓落实。

(二)创新思路，把握原则。各单位、部门、村（社区）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、民间组织、两代表一委员、社会贤达、五老人员、律师等第三方力量的积极作用，推动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化解。坚持不惹事、做成事的原则，把工作能力强、积极性高、经验丰富的干部安排到矛盾排调一线，确保工作的效率和质量。

(三)精心部署，扎实推动。按照矛盾纠纷排调“化在基层、重在调解、度在依法”的三个原则，各单位、部门、村（社区）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，具体化工作措施、数字化工作任务、时限化工作要求，做到职责分明、措施管用、成效明显。

(四)加强督查，强化考核。建立责任追究机制，实行“三个责任倒查”（到市以上群访责任倒查、信访问题久拖不决责任倒查、因矛盾纠纷摸排不到位或调解不力引发恶性案件、群体性事件责任倒查）。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将纳入镇年度绩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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